
 关于《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细则（送审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过程
根据《琼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琼海市2012-2022年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目录的通知》（海府办函〔2022〕133号）要求，我局牵头实施《琼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细则》（海府〔2018〕64号）修订工作。我局草拟了《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细则》，经征求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等15家市直单位，12个镇政府和彬村山华侨经济区管委会意见建议后形成了目前的审议稿（其中4个单位反馈修改意见，已采纳；16个单位反馈无修改意见；8个单位逾期未反馈视为无意见）。

二、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分五部分。

（一）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明确做好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二）第二部分是困境儿童分类，明确我市困境儿童的具体分类标准。共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家庭困境儿童，主要指城乡低保家庭中的儿童；

第二类是自身困境儿童，主要指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或重病的导致治疗、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儿童；

第三类是监护困境儿童。主要指主要指父母一方死亡、失踪、服刑、强制隔离戒毒，另一方改嫁不能履行抚养义务，导致家庭监护缺失的儿童。

第四类是临时困境儿童，是指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或其他特殊困难陷入困境的儿童。包括受侵害和虐待的儿童、打拐解救儿童、失足儿童、长期在外流浪儿童等；

第五类是孤儿。是指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

由于我市已率先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保障试点工作，为确保保障范围不缩减，在省困境儿童分类的基础上，我们根据就宽原则适当扩大保障范围，如自身困境儿童省分类主要指一级、二级残疾儿童，我市扩大为一、二、三、四级和重病的儿童。

（三）第三部分是实施分类保障，明确困境儿童保障内容，主要分为基本生活、医疗、教育、监护安全和残疾儿童服务等五方面的保障，在保障内容上我们以落实省《实施意见》要求为主。特别要说明的是在困境儿童生活补贴方面，为确保保障水平不下降，在草拟补贴标准时我们坚持就高原则，即原领取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补贴标准比现困境儿童补贴标准高的，在发放金额上按原标准发放补贴。

具体补贴标准为：

1.符合家庭困境儿童一种类型申领条件的儿童，按照每人每月150元标准发放生活补贴。

2.符合自身困境儿童一种类型申领条件的儿童，未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按照本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每人每月标准发放生活补贴。

3.符合监护困境儿童一种类型申领条件的儿童，未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按照本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每人每月标准发放生活补贴。

4.同时符合家庭困境儿童、自身困境儿童、监护困境儿童三种类型申领条件的儿童，按照每人每月300元标准发放生活补贴。

5.同时符合家庭困境儿童、自身困境儿童两种类型申领条件的儿童，按照每人每月200元标准发放生活补贴。

6.同时符合家庭困境儿童、监护困境儿童两种类型申领条件的儿童，按照每人每月200元标准发放生活补贴。

7.同时符合自身困境儿童、监护困境儿童两种类型申领条件的儿童，未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按照本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每人每月标准加1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贴。

8.符合自身困境申领条件的孤儿，按照每人每月100元标准发放生活补贴。

资金来源和测算：困境儿童生活补贴资金由省、市两级政府承担。经测算，困境儿童生活补贴年需发放资金1242.38万元（含春节一次性补贴23万元），比修订前发放资金1242.38万元少发83.16万元，按比例省承担670.18万元（注：参考2024年省下达资金）、市承担489.04万元。

（四）第四部分是建立健全保障工作体系，明确市、镇、村三级，相关各部门和群团组织在困境儿童保障工作中的职责，并提出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五）第五部分是做好保障工作，主要从加强组织领导、加强设施建设、加强队伍建设、强化资金保障和加大宣传引导等五个方面明确了做好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具体措施。

三、提请重点关注的事项

需要提请重点关注的事项如下：

一是进一步完善困境儿童认定工作，市民政局要指导各镇（区）按照省、市相关文件要求做好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困境儿童、自身困境儿童、监护困境儿童等困境儿童的认定和救助工作，并及时提供给各相关职能部门。

二是因我市分类标准中家庭困境儿童主要指城乡低保家庭中的儿童，故符合自身困境/监护困境儿童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即为同时符合家庭困境、自身困境/监护困境儿童两种类型申领条件的儿童；同理，同时符合自身困境儿童、监护困境儿童两种类型申领条件的儿童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即为同时符合家庭困境儿童、自身困境儿童、监护困境儿童三种类型申领条件的儿童。
三是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强化市政府、镇政府、村(居)民委员会职责，充分发挥群团组织优势，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健全覆盖城乡、上下联动、协同配合的困境儿童保障工作体系。

风险评估

经评估，《实施细则》不存在意识形态、经济发展等风险。修订《实施细则》有助于促进困境儿童身心健康成长，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困境儿童的良好氛围，可以实施。

五、工作建议

建议《实施细则》经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后，以市政府名义印发实施。本《实施细则》施行后，市政府2018年印发的《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细则》（海府2018〔64〕号）将同时废止。



